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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

1
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

独立董事 4 名，设董事长 1 名和副董事长 1 名。

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

独立董事 4 名，设董事长 1 名和副董事长 1 名。

董事会成员中包括 1 名职工董事，经由职工代表

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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